承租人承诺函
（参考文本）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：
承租人已知悉  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（以下简称抵押人）已提供其所拥有的 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 （抵押物名称），为贵行给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债务人名称）的融资提供担保。承租人已与抵押人签订租赁合同（详见附件），为保证贵行抵押权顺利实现，承租人特作出如下承诺:
一、承租人与抵押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
1、租赁期限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；
2、租金支付方式： 上打租   ；
3、是否允许转租： 否  （是/否）；
4、是否存在一次性支付长期租金的情形： 否  （是/否）；
5、其他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二、为保障贵行权益，承租人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在贵行行使抵押权时，承租人自愿放弃租赁合同项下优先购买权及租赁权，不以任何方式对抗贵行行使抵押权，并同意按贵行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搬出租赁物，不向贵行提出任何赔偿要求。
（二）承租人同意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，若与抵押人协商补充、变更租赁合同，或向他人转租，均需事先取得贵行书面同意，并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或转租合同报贵行审批同意后签订。
（三）承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（见附件），系抵押人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的复印件，复印件内容与原租赁合同内容完全一致。
（四）本承诺函不得撤销，自签发之日起生效。承租人未遵守本承诺函，将对贵行因此受到的损失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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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租赁合同
